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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
开展钢铁企业煤气安全专项治理的通知
各市应急管理局，有关企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巩固近年来开展的钢铁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成果，有效防范化解钢铁企业煤气环节重大安全风险，坚决杜绝钢铁企业较大煤气事故发生，按照《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钢铁企业煤气安全专项治理的通知》（应急厅函〔2019〕264号）及《2019年全区安全生产工作要点》要求，定于2019年4月至11月在全区开展钢铁企业煤气安全专项治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治理范围
所有涉及煤气生产、储存、使用的钢铁企业。
二、专项治理主要内容
主要围绕钢铁企业煤气安全管理、煤气设备设施、煤气作业三个重点方面，全面排查治理以下突出问题：
（一）煤气安全管理
1.新建、改建和大修后的煤气设施未经检查验收合格，擅自投入运行。
2.煤气设备设施的改造和施工，由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新型煤气设备或附属装置未经安全条件论证。
3.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未建立煤气防护站（组），没有配备必要的煤气防护人员、煤气检测报警装置及防护设施，未按要求每年组织开展至少一次煤气事故应急演练。
（二）煤气设备设施
　　1.煤气柜建设在居民稠密区，未远离大型建筑、仓库、通信和交通枢纽等重要设施；柜顶未设置防雷装置。
　　2.煤气区域未按照标准规定的爆炸性危险环境区域划分采用符合要求的防爆电气设施。
　　3.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在可能发生煤气泄漏、聚集的场所，以及煤气区域的值班室、操作室等人员较集中的地方，未设置固定式煤气检测报警仪和安全警示标志。
　　4.煤气分配主管上支管引接处，未设置可靠的隔断装置；煤气进入车间前的管道，未按标准要求设置总管切断阀或可靠的隔断装置。
　　5.煤气水封和排水器的设置、水封高度、给（加）水装置不符合标准要求。
（三）煤气作业
1.煤气点火作业程序不符合标准要求。
2.涉及煤气的有限空间作业，程序、氧含量、一氧化碳浓度等不符合标准要求。
3.带煤气作业或在煤气设备上动火没有作业方案和安全措施，未取得煤气防护站或安全主管部门的书面批准。
4.带煤气作业如带煤气抽堵盲板、带煤气接管、高炉换探料尺、操作插板等危险作业，在雷雨天进行；作业时没有煤气防护站人员在场监护；操作人员未佩戴呼吸器或通风式防毒面具。
三、工作安排
专项治理分为4个阶段。
　　（一）制定方案阶段（4月中旬）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在深入分析本地区钢铁企业煤气安全生产存在突出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专项治理方案。请各市应急管理局于4月25日前将专项治理方案报送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二）自查自改阶段（4月下旬至7月下旬）
　　有关钢铁企业要按照此次专项治理的主要内容和《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认真开展自查自改。对自查中发现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要制定整改计划，做到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确保整改到位。有关钢铁企业要于2019年7月底前将本单位煤气安全专项治理自查自改工作总结报当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
（三）督促整改阶段（8月至9月）
各市应急管理部门要在有关钢铁企业自查自改的基础上，组织对辖区内的所有钢铁企业进行排查，督促指导企业查漏补缺，确保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到位。对排查中发现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公开曝光并挂牌督办，督促按时整改。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将组织专业机构对所有涉及煤气生产、储存、使用的钢铁企业进行全面排查。
（四）验收总结阶段（10月至11月）
各市应急管理局要组织对本辖区内的钢铁企业煤气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验收，并于2019年11月10日前将专项治理工作总结报送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将适时组织对钢铁企业煤气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验收。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实施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专项治理工作，切实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查督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氛围。各钢铁企业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细化工作方案，周密安排部署，确保专项治理工作顺利开展。
（二）加强宣传引导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运用电视、广播、网络、微信、报纸等渠道，广泛宣讲钢铁企业煤气安全知识，播放典型煤气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提高广大职工对煤气危害的认识，引导教育广大职工增强风险意识，推动形成防范化解煤气安全风险的共识。及时曝光违法违规企业和典型案例，引导全社会进行监督，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三）加大执法力度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强化执法检查，对钢铁企业煤气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从严从重查处，依法给予处罚。对存在《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相关规定行为的，提请纳入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形成有力震慑。
（四）建立长效机制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督促指导辖区内钢铁企业将专项治理工作与开展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管控、提升防范事故能力行动，以及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认真落实《冶金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2016版）》（安监总管四〔2016〕31号）要求，强化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管控，逐步建立源头辨识、过程控制、持续改进、全员参与的安全风险管控长效机制。
请各市应急管理局将本通知传达到辖区内的相关企业。
联系人及电话：简志勇，5659029。
邮箱：gxyjtgmc@163.com。
附件：钢铁煤气企业安全专项治理检查表（自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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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钢铁煤气企业安全专项治理检查表（自查表）
	企业名称（地址）：

	检查类别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情况说明

	煤气安全管理
	1.新建、改建和大修后的煤气设施未经检查验收合格，擅自投入运行。
	□是  □否
	

	
	2.煤气设备设施的改造和施工，由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新型煤气设备或附属装置未经安全条件论证。
	□是  □否
	

	
	3.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未建立煤气防护站（组），没有配备必要的煤气防护人员、煤气检测报警装置及防护设施，未按要求每年组织开展至少一次煤气事故应急演练。
	□是  □否
	

	煤气设备设施
	1.煤气柜建设在居民稠密区，未远离大型建筑、仓库、通信和交通枢纽等重要设施；柜顶未设置防雷装置。
	□是  □否
	

	
	2.煤气区域未按照标准规定的爆炸性危险环境区域划分采用符合要求的防爆电气设施。
	□是  □否
	

	
	3.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在可能发生煤气泄漏、聚集的场所，以及煤气区域的值班室、操作室等人员较集中的地方，未设置固定式煤气检测报警仪和安全警示标志。
	□是  □否
	

	
	4.煤气分配主管上支管引接处，未设置可靠的隔断装置；煤气进入车间前的管道，未按标准要求设置总管切断阀或可靠的隔断装置。
	□是  □否
	

	
	5.煤气水封和排水器的设置、水封高度、给（加）水装置不符合标准要求。
	□是  □否
	

	煤气作业
	1.煤气点火作业程序不符合标准要求。
	□是  □否
	

	
	2.涉及煤气的有限空间作业，程序、氧含量、一氧化碳浓度等不符合标准要求。
	□是  □否
	

	
	3.带煤气作业或在煤气设备上动火没有作业方案和安全措施，未取得煤气防护站或安全主管部门的书面批准。
	□是  □否
	

	
	4.带煤气作业如带煤气抽堵盲板、带煤气接管、高炉换探料尺、操作插板等危险作业，在雷雨天进行；作业时没有煤气防护站人员在场监护；操作人员未佩戴呼吸器或通风式防毒面具。
	□是  □否
	

	其他严重安全问题（可另附页）：



检查单位：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应急管理部基础管理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19年4月18日印发
经办人：简志勇　　　联系电话：0771-5659029　　（共印20份）



